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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，並明確表示，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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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ENZHEN HIPINE PRECISION TECHNOLOGY CO., LTD.
深 圳 西 普 尼 精 密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2583）

有關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的通函之澄清公告

茲提述深圳西普尼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 2025年 11月 13日
刊發的通函（「通函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通函中所界

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因英文版通函中出現無意的錯誤，本公司特此通知股東，英文版通函封面的本

公司網站應為「www.h i p in e . com」。適用於臨時股東會的相關委任表格已隨

通 函 附 上 ， 該 委 任 表 格 亦 在 聯 交 所 網 站 （ www.hkexnews .hk ） 和 本 公 司

（www.h i p in e . com）網站上刊發。

中文版通函未有上述錯誤，中文版通函的所有資訊及內容均保持不變。

除上述披露事宜外，英文版通函所載其他全部資訊及內容均保持不變。本澄清

公告是對通函的補充，應與通函一併閱讀。

承董事會命

深圳西普尼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會主席兼執行董事

李永忠

中國，深圳，2025年11月18日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 (i)執行董事李永忠先生（董事會主席）、胡少華先生

及李陽金先生； (ii)非執行董事黃良地先生； (iii)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奇先生、林

勇先生、郭曉紅女士及黃善榕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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